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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

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

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持以防为主、防抗

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

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

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以极端认真负责的态

度，全力以赴提高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能力，高效、有序地

做好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抢险工作。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广东省突发事件

应对条例》《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深圳市地面坍塌事故防范治理专项工作方案》

《深圳市地面坍塌应急预案（2024 年版）》《坪山区地面坍塌

事故防范治理专项工作方案》《坪山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制定本预案。

1.3 事故现状

2019年 12月印发实施《坪山区地面坍塌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以来，我区地面坍塌事故数量先升后降，逐渐趋于稳定，2020

年发生 18 起地面坍塌事故，2021 年发生 40 起事故，2022 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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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4 起事故，2023 年发生 2 起事故，2024 年发生 4 起事故。我

区地面坍塌事故分布广，事发前难以预测，隐蔽性和突发性强，

主要发生在市政道路上，对行人和车辆危害大。因此，我区地面

坍塌防治形势依然严峻，还需要高效科学应对。

我区地面坍塌事故形成原因复杂，主要有:给排水管道破损、

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问题、路基回填不密实等原因。根据对

2020-2024 年事故原因的分析统计，给排水管道破损、建设工程

施工质量问题以及路基回填不密实是导致我区地面坍塌事故的

主要原因，占比超过 90%，地面坍塌事故与市政基础设施运维质

量及城市工程建设活动关系密切。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坪山区范围内发生的，需要由区地面坍塌应急

指挥部负责处置的一般地面坍塌事故和需要协助处置的较大、重

大、特别重大地面坍塌事故。

1.5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建

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地面坍塌应急管理行政领导负责制，始终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最大程度减轻事故风险、减少事

故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危害。

坚持底线思维、风险防控。着眼最严峻最复杂局面，强化预

防与应急并重、常态风险防控与非常态事故应对相结合；加强地

面坍塌风险和隐患的识别、检测、评估，最大程度控制风险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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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隐患，推进地面坍塌防治由应急处置为重点向全过程风险管理

转变。

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地面坍塌防治部门统筹协调，各行业（领域）分类管理、

源头防控、协同应对的作用，健全完善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

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坚持分级负责、属地为主。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各

街道办事处、各社区分级负责组织应对工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

统一调度使用应急资源。注重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

工作合力。

坚持快速反应、高效应对。加强与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专

业救援队伍联动协调，确保联动快速反应，高效应对地面坍塌事

故。

坚持依法规范、科技支撑。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维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使应对地面坍塌事故的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加强对探地雷达、管道 QV 潜望镜等设备的运用，充分发

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应对突发地面坍塌事故的科

技水平和指挥能力，避免发生次生衍生事件。

1.6 预案衔接

本预案的上位预案为《深圳市地面坍塌事故应急预案》。本

预案在与上位预案衔接方面，重点在组织指挥体系、预防与预警

机制、应急处置等方面进行衔接，确保突发地面坍塌事故的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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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挥方式协调一致。本预案参照《深圳市地面坍塌事故应急

预案》分级响应原则，设置了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四个响应

等级。

2 组织机构和职责

2.1 区地面坍塌应急指挥部

在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应急委）的统一

领导下成立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指挥部），

负责组织、指挥、指导、协调、监督全区开展地面坍塌事故应急

管理工作，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2 区指挥部职责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地面坍塌事故防治和应急救

援的有关决策部署；组织险情、灾情会商研判，以及地面坍塌事

故调查评估工作；统一指挥全区地面坍塌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协调组织相关队伍参与抢险救灾；组织开展地面坍塌事故灾情和

救援信息上报，以及地面坍塌事故舆情应对工作；指导事故现场

开展生产自救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协调、指导、监督各成员

单位开展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研究决定全区地面坍塌事

故防范和应急救援的其他重大事项。

2.3 区指挥部组成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坪山区水务局，承担区指挥部日常工

作。

指挥部总指挥：由区政府分管地面坍塌防治工作的领导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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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协调小组组长担任。总指挥负责全面主持地面

坍塌事故抢险救灾工作。

指挥部副总指挥：由区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

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区住房和建设局主要负责人、区水务

局主要负责人、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主要负责人、事发地所

在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坪山消防救援大队主要负责人担任，

负责全面了解相关情况，协调有关指挥抢险工作，协助总指挥抢

险救灾。

指挥部成员：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教育局、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财政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区水务局、区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区建筑工务署、区交通轨道管理中心、马峦山郊

野公园管理中心、各街道办事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

局、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坪山公安分局、市交警支队坪山

大队、坪山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

各成员单位按照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结合各自职责配合做

好地面坍塌应急抢险工作。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详见附件 1。

3 运行机制

3.1 综合预防、隐患检测与整治

3.1.1 综合预防

（1）各成员单位应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处置相结

合”的原则，将地面坍塌事故的预防工作贯穿于城市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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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日常工作等各个环节，统筹兼顾和综合运用各方面的

资源和力量，提高城市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预防和减少地面坍

塌事故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地面坍塌事故引起的社会危害。

（2）住建、交通、水务等行业部门在监督地下工程建设过

程中应督促相关参建单位加强对地下排水管涵、燃气管道、电缆

管沟等管线的保护措施，避免损坏管网设施引发地面坍塌事故。

（3）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地面坍塌群测群防体系。组织社区

工作站等一线工作人员对地面坍塌重点防范区进行日常巡查，充

分发挥出租屋综合管理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城管信息采集员、

绿化养护人员、清扫保洁人员、保（治）安员、网格员等工作人

员力量，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地面坍塌隐患时，及时报送灾情（隐

患）信息。

（4）各成员单位要广泛开展地面坍塌防治知识宣传活动，

采用自媒体和户外公益广告屏等大力普及地面坍塌防治知识，提

高市民地面坍塌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工作，提升各级地面坍塌防治工作人员业务水平。

3.1.2 隐患检测

（1）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责，充分利用专业技术队伍

力量，组织开展地面坍塌隐患检测工作。

（2）区水务局要持续做好区管市政排水管涵(含暗渠化河道)

和城中村、旧工业区、老旧住宅区自建排水设施的检测评估工作，

优先对建成时间长、地下管涵隐患集中、地下工程沿线、深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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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周边、高水位运行管段和地面人员密集、车流量大、事故多

发区域的排水管涵进行重点检测，及时发现排水管涵隐患。

（3）建立常态化道路地下空洞隐患检测评估工作机制。区

水务局和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负责定期开展管辖道路地下

空洞隐患检测评估工作。

3.1.3 隐患整治

各街道、区相关部门(单位)要落实地面坍塌隐患治理资金，

对排查出的较大及以上地面坍塌隐患应及时开展治理，在完工前

应落实必要防范措施；对一般地面坍塌隐患要依据形成原因，按

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做好巡查监测、围挡警示或应急处置工作。隐

患处置完成后，处置单位要做好该区域的复查工作，确保彻底消

除隐患。

3.2 应急处置

3.2.1 信息报告和共享

（1）各街道和区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执行值班和信息报

送的有关规定,对地面坍塌事故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2）发现疑似地面坍塌事故或者险情的单位和个人,应迅速

通过电话、微信等各种渠道向区总值班室、区指挥部办公室、事

发地街道办事处报告灾情险情。

（3）发生一般地面坍塌事故，各有关部门（单位）应向区

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简要情况，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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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报告时间不超过 45 分钟。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在 60 分钟内书

面报送区总值班室和市地面坍塌防治指挥机构。

（4）发生较大地面坍塌事故，各有关部门（单位）应向区

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简要情况，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书面报告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并通报地面坍塌事故可能涉及的

区有关部门、建设单位以及管线权属单位。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在

60 分钟内向区总值班室和市地面坍塌防治指挥机构。事故后续

处置情况应及时报告。

（5）发生重大、特大地面坍塌事故，各有关部门（单位）

应向区指挥部办公室报告事故简要情况，电话报告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书面报告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并通报地面坍塌事故可

能涉及的区有关部门、建设单位以及管线权属单位。区指挥部办

公室应在 30 分钟内向区总值班室和市地面坍塌防治指挥机构。

事故后续处置情况应及时报告。

（6）地面坍塌事故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时间、地点和规模，

受伤、死亡、失踪人数，直接经济损失，事故级别，引发原因，

现场采取的处置措施等，报送简表见附件 2。

3.2.2 先期处置

接报地面坍塌事故或疑似事故后，事故所在街道办事处和相

关单位为第一响应责任单位，应组织事故所在社区工作站和相关

单位在 30 分钟内赶赴现场调查研判，初步划定危险区域。事故

所在街道办事处和相关单位组织疏散受威胁人员和车辆，拉围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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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设施，警示无关人员不得靠近危险区，发动干部群众自救互救，

组织基层单位进行抢险救援，防止事态扩大。

经现场调查研判不属于地面坍塌事故的，区指挥部办公室交

由相关单位进行处置，区指挥部办公室将相关情况报告市地面坍

塌防治部门。

属于地面坍塌事故的，区指挥部办公室要按照本应急预案和

上级有关部署，组织实施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专家和相关单位对

地面坍塌事故进行详细调查，划定危险区和警戒区，评定事故等

级，确定抢险处置方案。区应急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立即组织

抢险救援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及

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防范次生灾害事故，维护社会治安。

必要时，向上级提出援助请求。

3.2.3 响应启动

接到地面坍塌事故报告后，区指挥部办公室立即组织区指挥

部有关成员和专家开展分析研判，对地面坍塌事故影响及其发展

趋势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分析研判结果，提出应急响应建议，报

请区指挥部或区政府决定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按照地面坍塌

事故影响范围、严重程度等，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响应分为Ⅳ级、

Ⅲ级、Ⅱ级和Ⅰ级四个等级。未达到响应级别的地面坍塌事故，

参照后续处置措施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1)Ⅳ级响应

启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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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有人员死亡的一般地面坍塌事故，或事故本身较敏感，

或事故发展有扩大趋势，或应事发地街道办事处请求，由区指挥

部总指挥决定启动Ⅳ级响应，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

序的命令。

指挥协调:

①区指挥部领导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②区指挥部副总指挥到区指挥部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应急救

援工作。副总指挥或委派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应急救

援工作。区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派员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

随时报告灾情信息。

③区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辖区街道办事

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掌握有关地面坍塌事故灾情、险情和

应急救援信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市地面坍塌防

治机构；组织相关单位参与险情、灾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

止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响应建议及应急处置方案；组织或配合发布

突发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处置有关信息。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及时做好现场抢险救灾、应急保障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Ⅲ级响应

启动条件:

发生较大地面坍塌事故，事故社会影响和事态发展趋势可控

时，由区指挥部报请区应急委决定启动Ⅲ级响应，向各有关单位

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并报告市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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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协调:

①区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做好灾区应急

救援工作。

②区应急委主要领导按照市应急指挥部要求指挥应急救援

工作。区应急委领导或区指挥部总指挥到区指挥部指挥中心坐镇

指挥应急救援工作。总指挥或委派副总指挥带领工作组赶赴灾

区，在市指挥机构领导、指挥和协调下，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工作。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各部

门、各行业灾情信息。

③区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辖区街道办事

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掌握有关地面坍塌事故灾情、险情和

应急救援信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市地面坍塌防

治机构；组织相关单位参与险情、灾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

止地质灾害应急响应建议及应急处置方案；组织或配合发布突发

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处置有关信息。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时

做好现场抢险救灾、应急保障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Ⅱ级响应

启动条件：

发生较大地面坍塌事故，事态有扩大趋势，或发生在特殊地

点、敏感时期，区指挥部报请区应急委决定启动Ⅱ级响应，向各

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令，并报告市指挥机构。

指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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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做好灾区应急

救援工作。

②区应急委主要领导按照市应急指挥部要求指挥应急救援

工作。区应急委主要领导或委派区指挥部总指挥带领工作组赶赴

事故现场，在市指挥机构领导、指挥和协调下，做好各项应急救

援工作。区指挥部成员单位派员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

报告各部门、各行业灾情信息。

③区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辖区街道办事

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掌握有关地面坍塌事故灾情、险情和

应急救援信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市地面坍塌防

治机构；组织相关单位参与险情、灾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

止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响应建议及应急处置方案；组织或配合发布

突发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处置有关信息。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及时做好现场抢险救灾、应急保障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4)Ⅰ级响应

启动条件：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地面坍塌事故，区指挥部报请区应急委

决定启动Ⅰ级响应，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相关应急程序的命

令，并报告市指挥机构。

指挥协调：

①区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做好事故现场

应急救援工作。



17

②区应急委主要领导按照市应急指挥部要求指挥应急救援

工作。区应急委主要领导带领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在市指挥机

构领导、指挥和协调下，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工作。区指挥部成员

单位派员到区指挥部参与联合值守，随时报告各部门、各行业灾

情信息。

③区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辖区街道办事

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掌握有关地面坍塌事故灾情、险情和

应急救援信息，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委、区政府和市地面坍塌防

治机构；组织相关单位参与险情、灾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

止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响应建议及应急处置方案；组织或配合发布

突发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处置有关信息。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及时做好现场抢险救灾、应急保障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3.2.4 现场处置

（1）现场指挥部组建

一般地面坍塌事故发生时,区指挥部办公室视情况成立现场

指挥部；较大或以上地面坍塌事故发生或可能发生时,区指挥部

办公室可先成立现场指挥部,后交由上级指挥机构指挥。现场指

挥部由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各工作组组长组成,实行总指挥负责

制。现场指挥部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综合信息组、抢险救援组、

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调查和防控组、医疗卫生组、社会治安

组、交通运输组、事故损失评估组、舆情应对与宣传组、专家组

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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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指挥协调

指挥机构设立后,各部门、各工作组依据职责(附件 1、3)

按照现场指挥部的部署开展工作。

（3）处置措施

地面坍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由区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统一组织,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处置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①组织区水务、交通、住建等部门和专家组对地面坍塌事故

原因进行全面调查,同时安排运维单位详细检查坍塌坑周边地下

管网受损情况,指导现场人员搜救工作、市政管网修复和坍塌坑

洞回填等处置工作,防止发生燃气管道泄漏、动力电缆漏电等次

生事故。

②组织营救和救治受伤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

受到威胁的人员。

③迅速控制危险源,标明地面坍塌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

划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交通运输、公安

(交警)等部门(单位)应当保证紧急情况下抢险救援交通工具的

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抢险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

及时安全送达。

④根据应急抢险需要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

供电、供气、输油等城市生命线工程设施,保障社会生产生活基

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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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按照应急抢险需要关闭影响救援安全的事故周边供排水

管道阀门、燃气管道阀门或切断相关动力电闸,关闭或限制使用

有关场所,中止人员密集的活动或可能导致危害扩大的生产经营

活动以及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⑥启动地面坍塌事故应急专项资金快速拨付机制，必要时启

动财政预备费，为处置地面坍塌事故提供资金保障。启用储备的

应急救援物资，必要时调用其他急需物资、设备、设施和工具。

⑦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提供食品、饮用水、

衣被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避难场所、临时住所,开展卫生防疫工

作,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住处、有病能得

到及时医治。

⑧依法从严惩处干扰破坏应急处置工作等扰乱社会秩序的

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⑨进入有关场所进行检查和封存、拆除、迁移妨碍应急处置

和救援的设施、设备或其他障碍物等。

⑩组织动员公民参与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鼓励和指导应急

志愿者队伍、有特定专长的人员提供服务。

3.2.5 响应升级

（1）在应急处置工程中，因地面坍塌事故次生、衍生出其

他突发事件，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由多

个专项应急领导小组、多个部门（单位）增援参与应急处置的，

先期牵头处置的区指挥部应及时报告区应急委，由区应急委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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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专项应急领导小组、部门（单位）参与应急抢险。

（2）如果地面坍塌事故的事态进一步扩大，危害程度超出

区政府自身控制能力，或者事故波及周边辖区，需要周边辖区提

供支持的。区指挥部应及时报告市地面坍塌防治部门协调相关资

源和力量参与事故处置。

3.2.6 社会动员

区政府根据地面坍塌的性质、危害程度和范围等情况，广泛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地面坍塌事故抢险，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

调用车辆、物资、人员等。

地面坍塌事故发生后，事发地街道办事处应组织各方面力量

抢救人员，组织基层单位和人员开展自救、互救。

3.2.7 应急结束

地面坍塌事故或险情得到有效处置后,经评估短期内事故影

响不再扩大或已减轻,由原来宣布启动应急响应的机构决定降低

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

3.2.8 信息发布

发生一般地面坍塌事故,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根据处置进

展动态发布信息。区委宣传部指导业务主管部门加强信息发布内

容管理和舆情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迅速澄清谣言,引导公众

依法、理性表达意见,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舆论。信息发布由区

委宣传部牵头指导,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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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总结评估

一般（Ⅳ级）地面坍塌事故应急结束后，参与应急工作的各

有关部门(单位)应对本单位应急处置工作及时进行总结，并书面

报送区指挥部办公室。区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各应急处置参与部门

(单位)工作总结和专家组调查意见，编制地面坍塌事故应急处置

总结评估报告，及时上报区政府。

3.3 后期处置

3.3.1 善后处置

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抢险结束后，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区

指挥部办公室具体部署、协调有关救灾工作，必要时建议区政府

召开救灾紧急会议并由区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协调小组各成员单

位组成工作组到第一线，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抗灾救灾；收

集灾情，并与有关部门共同会商，核实、汇总灾情；研究并采取

措施对出现险情的工程进行加固，消除隐患；临时征用的房屋、

调用物资、运输工具、通讯设备等可归还物资，事后应当及时归

还；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应当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

3.3.2 恢复与重建

地面坍塌事故抢险工作结束后，事发地街道办事处要及时组

织和协调公安、交通运输、城管等部门恢复社会秩序；交通运输、

水务、城管、轨道、燃气、通信、供电等部门和企业应主动配合

事发地街道办事处及时修复被破坏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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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急保障

4.1 人力资源保障

（1）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依托消防队伍，建立区、街道二

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承担地面坍塌事故综合应急救援任务。

（2）专业应急抢险队伍。水务、交通、住建、燃气、电力

和通信等行业主管部门或运维单位应加强各级地面坍塌事故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保证相对稳定和相应数量的技术人员,满

足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抢险工作需要。区水务局应建立应急专家

库，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抢险提供技术支撑。

4.2 经费保障

各单位将地面坍塌事故应对工作所需经费纳入部门预算，区

财政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保障。

4.3 物资保障

各职能部门、各街道办事处等成员单位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

储备网络和生产、调拨及紧急配送体系，保障地面坍塌事故应急

物资的供应。

4.4 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据职责，统筹调配辖区医疗卫生救援

力量，保障事故伤病人员的现场医疗救治和转运收治工作，按需

组建专家组开展会诊，及时调动系统内医疗救治、检测检验资源。

4.5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和公安交警联合牵头，建立健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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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应急联动机制和应急通行机制，完善交通管制、道路抢

修等保障措施，保障紧急情况下的综合运输能力。

4.6 治安保障

地面坍塌事故发生时,公安部门要维持事发地社会治安秩序,

集结警力,巡逻执勤,采取相应措施保障社会治安稳定有序,阻止

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4.7 人员防护保障

在处置地面坍塌事故过程中，各成员单位应配备相应专业防

护装备，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应急处置工作人员安全。

4.8 通信和信息保障

依托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及有关企业建立的应

急通信系统、应急广播电视和公用信息网，保障地面坍塌应急抢

险通信畅通。

区指挥部办公室应定期汇总各成员单位的通讯方式、分级联

系方式，并动态更新通讯录。

4.9 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做好应急避难场所的开放和管理工作。

4.10 其他应急保障

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完成其他相关应急保障工作。

5 监督管理

5.1 应急演练

区水务局负责统筹协调和检查指导本预案的应急演练工作，



24

规划、组织各成员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地面坍塌应急抢险演练，

检验并提升地面坍塌应急处置能力。演练频次为每年至少 1 次，

每次应急演练结束后牵头部门应对应急演练进行系统评估。

5.2 宣传

区地面坍塌防治工作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应当开展面向内

部、面向社会的应急法律法规、地面坍塌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知

识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预防、避险、自救、

互救等能力。

5.3 培训

区水务局定期或者不定期举办面向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

的应急常识培训，提升其预防和应对地面坍塌事故的意识和能

力。

5.4 责任与奖惩

区水务局对在地面坍塌巡查检测、隐患整治、应急抢险和救

援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可以有关部门的名义

给予表彰。对未按应急预案规定履行有关职责，导致地面坍塌事

故发生或危害扩大的；出现不服从上级统一指挥，迟报、瞒报地

面坍塌事故信息，未及时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善后工作，依据有

关规定进行通报或处罚。

6 附则

6.1 名词术语

（1）地面坍塌是指地下给排水管道(渠)等市政管网设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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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工程质量问题、管养不到位或因其他建设工程施工导致管

道(渠)结构破裂或渗漏，或者道路由于自身工程质量问题或因其

他工程开挖回填不密实，或者因地下建设工程施工不当等人类工

程活动，形成地下空洞从而引起地面垮塌的一种现象或过程。

在建地下轨道、深基坑、综合管廊、公路隧道等建设工程施

工过程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地面塌陷次生事故，其预防、

处置、应急等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和

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2）本预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

不含本数。

（3）直接经济损失是指地面坍塌事故造成的物质破坏，包

括房屋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物品等破坏引起的经济损失，建筑

物和其他工程结构、设施、设备、财物等破坏而引起的经济损失，

以重置所需费用计算。不包括文物古迹和非实物财产，如货币、

有价证券等损失。场地和文物古迹破坏不折算为经济损失，只描

述破坏状态。

6.2 预案管理

本预案由区水务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组织拟订，批准后以

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名义印发实施，由区水务局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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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预案备案

本预案印发后，按规定报区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6.4 施行日期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坪山区地面坍塌突发事故应急

预案》（深坪水〔2019〕450 号）即日起停止执行。

附件：1.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成员单位职责

2.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信息报送表

3.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及职责

4.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分级

5.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预案启动通知书

6.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现场处置流程图

7.坪山区地面坍塌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人员通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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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成员
单位职责

一、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区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承担区指挥部日常工作。办

公室主任由区水务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区指挥部成员因工作变

动等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向区指挥部办公室提出，报总指挥

批准。

主要职责为：贯彻落实区指挥部各项工作部署；协调区指挥

部各成员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及其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开展应急救

援工作；负责汇总、上报有关地面坍塌事故和应急救援信息；组

织相关单位参与事故会商研判，提出启动、终止事故应急响应建

议及应急处置方案；根据区指挥部要求，组织工作组赶赴事故现

场指导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负责编报事故及救援信息简报；

协调督促区指挥部各工作组开展应急救援抢险工作，根据区指挥

部领导的部署要求协调相关单位参与应急处置工作；承担区指挥

部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统筹指导重大险情灾情宣传报道，协调

抢险救灾舆情引导应对工作，保障应急信息发布的一致性、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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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权威性。

（2）区发展和改革局：参与指导、协调、组织开展受损电

力基础设施的排查、抢修、维护，保障灾区应急装备的临时供电

需求和灾区电力供应；组织对油气长输管线地面坍塌隐患的排

查、监测和治理工作。

（3）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对危及托幼机构及学校校舍和附

属设施安全的地面坍塌险情排查、监测和治理工作；配合指挥部

做好地面坍塌事故发生时所在学校（包括幼儿园）师生的安全管

理和组织疏散，妥善解决事故现场学生就学问题；开展好学生防

灾减灾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工作。

（4）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协调保障地面坍塌事故抢险救灾

期间的通信畅通，配合指挥部组织、指导和协调通讯管线的抢修

工作。

（5）区财政局：负责按照财政预算有关规定，安排地面坍

塌事故抢险救灾应急资金预算，做好应急资金保障工作，监督、

检查应急资金的使用情况。

（6）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督促、指导有关单位做好深基

坑工程引发的地面坍塌险情排查、监测、应急和治理工作，督促、

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程建设。负责协调有关单位做好燃气管线应

急排查、抢险、抢修工作。

（7）区水务局：负责供排水设施和沿线地面坍塌的险情排

查、监测和治理工作；组织水情、汛情监测以及地面坍塌事故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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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次生洪涝灾害的处置工作；组织指导水利工程设施的抢险和

毁坏水利设施的修复等工作，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对本部门职责

范围内地面坍塌事故的应急抢险进行监督管理。

（8）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指导旅游企业、单位做

好游客的安全疏散工作；负责掌握影响本系统各类文化娱乐、体

育、旅游等场所（单位）安全的地面坍塌（隐患）情况，监督相

关责任单位落实地面坍塌（隐患）防治措施。负责配合相关应急

管理部门，督促指导广播电视机构做好应急广播发布，确保公众

及时、准确获取政府发布的权威灾情和应急救援信息。

（9）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对周边地

面坍塌隐患的巡查排查，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及周

边危及附属设施安全的地面坍塌险情进行监测和治理；负责组织

开展事故现场伤病人员医疗救治工作、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卫生

监督工作，报告伤员救治信息和疾病防控情况。

（10）区应急管理局：参与地面坍塌事故的应急处置；发生

较大及以上地面坍塌事故，涉及跨部门跨区域，或发生在敏感地

点、敏感时期，区应急管理局发挥综合优势，统筹现场处置工作；

指导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工作；根据职责配合做好其他应急处置

工作。

（11）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有

关单位做好权属范围内公园、绿道、道路绿化等范围内地面坍塌

事故抢险、监测和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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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区建筑工务署：对所负责建设管理的项目引发的地面

坍塌事故，协调相关参建单位做好事故抢险救灾及灾后重建工

作。

（13）区交通轨道管理中心：负责配合指挥部协调相关建设

单位开展轨道交通行业引发的地面坍塌事故抢险救灾及灾后重

建工作。

（14）马峦山郊野公园管理中心：协助做好马峦山郊野公园

管理线范围内地面坍塌事故抢险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5）各街道办事处：及时上报辖区内突发地面坍塌事故信

息，组织开展辖区地面坍塌事故先期处置，配合指挥部做好事故

抢险救灾工作。

（16）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配合做好因地面坍

塌事故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事故调查与应急处置。

（17）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配合指挥部做好区管道路

地面坍塌事故的抢险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8）坪山公安分局：配合实施辖区地面坍塌抢险救灾，组

织维护受灾区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19）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配合实施辖区地面坍塌抢险救

灾，做好灾区交通管制和疏导工作。

（20）坪山消防救援大队：配合实施辖区地面坍塌抢险救灾，

配合组织疏散、撤离受地面坍塌事故威胁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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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信息报送表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名称

发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事故地点
坪山区 街道（镇） 社区（村） 路（具体位置）

（后附现场位置地图）

坍塌规模 长约 米，宽约 米，深约 米，面积约 平方米，体积约 立方米

事故等级 一般（Ⅳ级）□、较大（Ⅲ级）□、重大（Ⅱ级）□、特别重大（Ⅰ级）□

事故危害
财物损失有□无□ 直接损失情况：

人员伤亡有□无□ 受伤人数： 人 死亡人数： 人 失踪人数： 人

事故原因

河道暗渠垮塌□ 给水管道破损□ 雨水管涵破损□ 排污管涵破损□
电力管线破损□ 通讯管线破损□ 燃气管线破损□ 路基回填不密实□
深基坑施工不当□ 地下轨道交通施工不当□ 其他工程施工不当

（ ）□、其他因素 □

处置方式

应急过程

应急部门

备注 附照片（事故现场情况、处置过程）

报送人： 审核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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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及职责

区指挥部根据需要设立综合信息组、抢险救援组、群众安置

与物资保障组、调查和防控组、医疗卫生组、社会治安组、交通

运输组、事故损失评估组、舆情应对与宣传组、专家组，各工作

组在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必要时，区指挥部可在事故

现场设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的组织架构可参照上述分组进

行组建。

1.综合信息组

由区水务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事发地

街道办事处、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坪山区消防救援大队等

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组织专家分析地面坍

塌事故的影响程度并提供区指挥部作为决策参考；汇总、上报事

故、灾情和应急处置情况。承担区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抢险救援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住房和建设局、区水务局、市交通

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和坪山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

的统一部署指挥下，组织指导开展搜索营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

员，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清理事故现场，组织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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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物资的空运、空投工作，全力保障应急救援现场与区指挥

部的通信畅通。

3.群众安置与物资保障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教育局、区财政

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

和指挥下，组织指导制订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应急

物资和资金保障方案，指导有关地区做好因事故需要撤离群众的

紧急安置，保障事故现场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事故现场市场供应，

协调办理接收国家、省、市、外市以及国际捐赠和救助有关事务。

4.调查和防控组

由区水务局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

住房和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和各地下管线产权或运

维单位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指导开展

地面坍塌事故调查、周边地下空洞检测、给排水管道破损检测、

燃气管道泄漏检测、动力电缆破损漏电检测、通信管线故障排查

和次生事故防范，调集必要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密切监控事故发

展，及时指导事发街道办组织疏散受威胁群众；及时向区指挥部

办公室报送地面坍塌事故调查和防控信息。

5.医疗卫生组

由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组织

做好医疗救助，组织医疗救护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对受

伤人员进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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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治安组

由坪山公安分局牵头，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事发地街道办

事处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负责组织指导

事故现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预防和打击各种违法犯

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7.交通运输组

由市交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牵头，市交警支队坪山大队等单

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协调运力，组织疏导交

通，优先保障应急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输需要。

8.事故损失评估组

由区水务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市交

通运输局坪山管理局和事发地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

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负责组织开展地面坍塌事故损失评估，调

查事故现场范围、受灾人口、人员伤亡情况、基础设施破坏程度、

地面坍塌事故的社会影响程度等。

9.舆情应对与宣传组

由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务局、事发地街道

办事处等单位参加。在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组织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地面坍塌事故和抢险救灾信息；组织新闻媒体做

好抢险救灾宣传报道；及时平息地面坍塌事故的谣传、误传，做

好舆情监控和引导。

10.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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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水务局会同区应急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和市交通运输

局坪山管理局等单位组建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专家组，为地面坍

塌事故应急指挥辅助决策、应急救援、事故调查及趋势预测、事

故损失评估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专家组由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岩土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结构工程、给排水工程、

道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安全工程、应急管理、应急指挥、应

急救援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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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分级
按照地面坍塌事故灾情和险情的危害程度和影响大小，由高

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

一般（Ⅳ级）四个级别。

一、特别重大（Ⅰ级）地面坍塌事故

1. 因地面坍塌事故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的地面坍塌事故。

2. 受地面坍塌事故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1000 人以上，或可

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在 3000 万元以上的灾害险情。

3. 造成道路交通、给排水、电路、燃气和通信等长时间中

断，或特别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

地面坍塌事故。

二、重大（Ⅱ级）地面坍塌事故

1. 因地面坍塌事故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或直

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下的地面坍塌事故。

2. 受地面坍塌事故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500 人以上、1000

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3000 万元以下的

灾害险情。

3. 造成道路交通、给排水、电路、燃气和通信等较长时间

中断，或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严重社会影响的地面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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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事故。

三、较大（Ⅲ级）地面坍塌事故

1. 因地面坍塌事故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或直接

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500 万元以下的地面坍塌事故。

2. 受地面坍塌事故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100 人以上、500

人以下，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 300 万元以上、1000 万元以下的

灾害险情。

3. 造成道路交通、给排水、电路、燃气和通信等短时间中

断，或较严重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地面坍

塌事故。

四、一般（Ⅳ级）地面坍塌事故

1. 因地面坍塌事故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100

万元以下的地面坍塌事故。

2. 受地面坍塌事故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100 人以下，或可

能造成经济损失 300 万元以下的灾害险情。

3. 造成交通运输中断，或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一定

社会影响的地面坍塌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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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预案启动通知书

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

20 年 月 日 时 分，坪山区 街道

（镇） 社区（村） 发生一起地面坍

塌事故，初步判断为 级事故。

经请示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同

意，现决定启动 级响应，请按照《坪山区突发地面坍塌事

故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立即组织力量参与地面坍塌事故应急

抢险工作。

特此通知。

现场联系方式：1. 现场指挥官： 联系电话：

2. 第一联络员： 联系电话：

3. 第二联络员： 联系电话：

坪山区地面坍塌事故应急指挥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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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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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坪山区地面坍塌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人员通讯录

序号 成员单位 职务 姓名 行政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1 区委宣传部

分管领导 王蓓蓓 常务副部长 13902472411

联络员 李梓宁 工作人员
0755-89398

626
15535166625

2
发展和改革

局

分管领导 汪晨兰 副局长 15815585100

联络员 毕书剑 工作人员 18447071962

3 教育局

分管领导 张剑 副局长
0755-84623

737
13554856478

联络员 朱冬华 工作人员
0755-84623

737
135308966606

4
工业和信息

化局

分管领导 李俊明 副局长 13798531288

联络员 周振发 工作人员
0755-84622

007
18818867685

5 财政局 分管领导 张聪 副局长 0755-84529 1363297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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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职务 姓名 行政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044

联络员 黄杰峰 副科长
0755-84235

381
15262914965

6
住房和建设

局

分管领导 庄长军 副局长 15889788522

13670226635
联络员 许乔羲 工作人员

0755-89369

340
13760216048

7 水务局

分管领导 罗欢 副局长 13590382600

联络员 顾光滨 工作人员
0755-28339

252
18038017818

8
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

分管领导 陈蓝蓝 局长 13602623938

联络员 叶文盛 工作人员 13590329823

9 卫生健康局

分管领导 陈景杰 三级调研员
0755-84513

913
13751118879

19925314686
负责人 孙鸿光 办公室主任 / 13823708685

联络员 冯配洋 办公室工作人员 / 15875524411

10 应急管理局

分管领导 朱咸勇 二级调研员 13528869933

联络员 丁家乐 工作人员
0755-89320

992
1734405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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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职务 姓名 行政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11
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

分管领导 刘银旗 副局长 13714019993

联络员 陈苗苗 职员
0755-84622

793
18927467601

12 建筑工务署
分管领导 刘勋飞 副署长 13823507669

联络员 高祥凯 工作人员 13316520932

13
交通轨道管

理中心

分管领导 李品 中心副主任 13510950785

联络员
罗智雄

宋博文
工作人员

18824864923

15019425001

14

马峦山郊野

公园管理中

心

分管领导 李文旺 副主任 / 13828882293
0755-897

85020

0755-8978502

0联络员 林华东 公辅员
0755-84629

918
13537757204

15
坪山街道办

事处

分管领导 钟桦
街道办副主任、城建办主

任
13823398362

联络员 唐从军 工作人员
0755-84607

638
17507554278

16
坑梓街道办

事处

分管领导 黄岸辉 街道公共事务中心主任
0755-89996

100
13713932188

联络员 龚晨曦 公务员 0755-84133 1312881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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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职务 姓名 行政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318

17
龙田街道办

事处

分管领导 谢勇 街道办副主任 13823739356

联络员 黄可文 工作人员 13510387566

18
石井街道办

事处

分管领导 徐东辉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城市

建设办公室主任

0755-28820

936
13651456102

0755-2882100

2
联络员 肖明 工作人员

0755-28820

969
13590412855

19
马峦街道办

事处

分管领导 王振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城市

建设

办公室主任

/ 13510589619

联络员 张振兴
综合行政执法队三级主

办、城建办工作人员

0755-89263

478
18680312416

20
碧岭街道办

事处

分管领导 钟哲 党工委委员、城建办主任 13045878396

联络员 王国平 城建办工作人员 13590428663

21

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坪

山管理局

分管领导 全俊达 副局长
0755-28297

999
18938959649

0755-282

97999

0755-2829780

8

18569487796联络员 陈鹳霏 科员
0755-28297

808
1856948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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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职务 姓名 行政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电话 值班电话

22

市交通运输

局坪山管理

局

分管领导 曾学锋 副局长 / 18165709935
0755-897

83226

0755-2269102

0联络员 温华立 一级主任科员 / 18028740920

23
坪山公安分

局

分管领导 陶涛 副局长 / 18138291066

联络员 陈锋锋 一级警长
0755-84443

037
18138803518

24
市交警支队

坪山大队

分管领导 吕炳辉 副中队长 18998920628

联络员 王育峰 四级高级警长 18998921311

25
坪山消防救

援大队

分管领导 罗洪辉 副大队长 13510830119

联络员 陈建华 工作人员 13631685878


	1总则
	1.1指导思想
	1.2编制依据
	1.3事故现状
	1.4适用范围
	1.5工作原则
	1.6预案衔接

	2组织机构和职责
	2.1区地面坍塌应急指挥部
	2.2区指挥部职责
	2.3区指挥部组成

	3运行机制
	3.1综合预防、隐患检测与整治
	3.1.1综合预防
	3.1.2隐患检测
	3.1.3隐患整治

	3.2应急处置
	3.2.1信息报告和共享
	3.2.2先期处置
	3.2.3响应启动
	3.2.4现场处置
	3.2.5响应升级
	3.2.6社会动员
	3.2.7应急结束
	3.2.8信息发布
	3.2.9总结评估

	3.3后期处置
	3.3.1善后处置
	3.3.2恢复与重建


	4应急保障
	4.1人力资源保障
	4.2经费保障
	4.3物资保障
	4.4医疗卫生保障
	4.5交通运输保障
	4.6治安保障
	4.7人员防护保障
	4.8通信和信息保障
	4.9应急避难场所保障
	4.10其他应急保障

	5监督管理
	5.1应急演练
	5.2宣传
	5.3培训
	5.4责任与奖惩

	6附则
	6.1名词术语
	6.2预案管理
	6.3预案备案
	6.4施行日期

	附件1 
	附件2
	附件3    
	附件4           
	附件5 
	附件6
	附件7

